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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对年报及相关议案提出异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1年 4月 23日，樊家驹先生与许广彬先生签署了一份《东方材料历

史对外投资情况说明》，其中就上市公司购买的 5,000万元华宝信托理财产品作

出承诺：“1、如该笔投资未来退出过程中发生减值或本金亏损，樊家驹先生将

以现金补偿上市公司亏损部分；2、如未来两年退出期信托产品出现退出困难，

樊家驹先生将配合上市公司以投资成本现金买走该笔信托计划。”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于2026年4

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

告>及其摘要的议案》等共计14项议案，其中公司董事张盛先生、吴晓俊先生未

签署年度报告书面确认意见，对《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投了反对票，并提出了异议理由，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披露的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19）。

公司高度重视董事张盛先生、吴晓俊先生提出的异议理由，立即组织管

理层及相关部门，对异议相关事项开展全面核查、逐项梳理，现将本次核查

有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年度报告相关董事异议情况

就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董事张盛未签署年度报告书面确认意见，并对

《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投了反对票，其理由为：

（1）年度报告关于董事席位提名的表述与实际不符；（2）上市公司存在应披

未披的承诺，且该等承诺对判断理财产品是否应计提减值至关重要。



独立董事吴晓俊未签署年度报告书面确认意见，并对《关于公司<2025年年

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投了反对票，其理由为：樊家驹曾就上市公司5,000

万元理财产品事宜对信托产品投资出具兜底承诺，上市公司应当对该承诺予以

公告披露。

公司就上述事宜与两位董事进行了充分沟通。

二、异议内容专项核查情况

为保障广大投资者知情权，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现就异议内容

所涉事项核查情况说明如下：

（一）董事席位提名事项

经核实，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通知、议案、表决票、决议、会议记录等文件中，均明确独立董事张莹

先生由公司董事会提名。在董事会会议上，张盛作为公司董事就该等独立董事

候选人提名议案投赞成票。

公司聘任张莹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内部决策情况如下：

日期 公司内部决策情况

2026年1月12日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全体委员一致同意并

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提名张莹先生为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2026年1月15日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公司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并审议

通过《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提名张莹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2026年2月2日 公司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

议案》，补选张莹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得票数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为98.5754%。

在上述公司内部决策的基础上，就公司聘任张莹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相

关事宜，2026年1月16日，公司披露了《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02）、《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3）等公告，说明公司

董事会提名张莹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

过；2026年1月16日，公司披露了经公司董事会盖章的《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与



承诺》，“提名人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张莹为新东方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2026年2月3日，公司披露了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6-007），说明公司股东会同意补选张莹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基于上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关于董事张莹先生提名的表述与实际相

符。

（二）信托理财产品存在股东承诺事项

董事张盛及吴晓俊在公司年度董事会提出相关异议后，公司当天立即对承

诺事项进行了自查，并向相关中介机构进行了核查，取得了樊家驹先生出具的

《东方材料历史对外投资情况说明》，并立即将该文件发送予各位公司董事审

阅，公司董事会亦向樊家驹先生就该文件相关情况进行了征询。

经公司核实，2020年12月，樊家驹先生作为公司原控股股东、原实际控制

人，以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公司29.9%股份转让予许广彬先生（以下简称“

协议转让”）；2021年2月，前述协议转让完成股份过户登记，公司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变更为许广彬先生。前述协议转让时，考虑到上述理财产品对应的

底层资产为股权类项目，相应退出时间存在不确定性，经许广彬先生要求并经

双方协商一致，2021年4月，公司原实际控制人、转让方樊家驹先生与受让方许

广彬先生签署了一份《东方材料历史对外投资情况说明》，其中就该等理财产

品，樊家驹先生向许广彬先生作出承诺：“1、如该笔投资未来退出过程中发生

减值或本金亏损，樊家驹先生将以现金补偿上市公司亏损部分；2、如未来两年

退出期信托产品出现退出困难，樊家驹先生将配合上市公司以投资成本现金买

走该笔信托计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经公司核查且与樊家驹先生进行沟通，前述两项承诺

继续有效。对于第2点承诺内容，根据信托合同7.2.2条款，受让信托单位的人，

必须是符合信托文件规定的机构投资者。机构不得向自然人转让或拆分转让其

持有的信托单位。因此，信托管理人也无法配合办理该项信托权益的转让。樊

家驹先生将继续履行前述承诺，未来该产品退出时如发生减值或本金损失，他

将按承诺履行相应的义务，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就樊家驹先生向许广彬先生作出的理财产品相关承诺的情况说明，系在协

议转让完成股份过户之后签署，公司非为签约主体之一，公司在本次公告中予

以补充披露。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相关理财产品未造成公司损失，亦未影响到

公司对相关理财产品减值的财务会计处理。

（三）关于信托产品是否计提减值的说明及年审会计师意见

1、公司说明

公司将该信托产品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核算，并于每个资产负债表日进行

减值测试。公司管理层对该理财产品是否计提减值的依据系该信托产品投资的

底层资产（普洛斯GLP私有化项目）状况及高瓴基金估值，根据信托管理人提

供的每季度投资报表《Investor Capital Balance Statement》中沣沅弘海外SPV持

有的高瓴基金份额估值测算，2025年第三季度沣沅弘海外SPV投资报表中沣沅

弘海外SPV持有高瓴基金份额估值为6.3653亿美元，较公司初始投资时的估值4

亿美元，增长2.3653亿美元，增长率为59.13%。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持

有理财产品对应份额的价值高于初始投资成本，未发生减值。截至目前公司累

计收到信托产品分红2,618,085.53元。同时，公司管理层关注到上市公司山东黄

金（600547.SH）亦持有相同信托产品，经检索其公开披露的历年年报、审核问

询回复等内容，截至2025年12月31日，未发现存在计提减值情况。公司将持续

关注其他上市公司对同类资产的会计处理情况。

此外，公司全资子公司新东方油墨有限公司与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华宝-宝洛丰盈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合同》，认购5,000万元优先级份额，并非

受让沣沅弘（北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对应信托受益权份额。目前，华

宝信托取得了沣沅弘海外SPV所持全部资产的处置权，为该信托计划的实际管

理人。公司与华宝信托保持密切沟通，该事项如有重大进展，公司将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年审会计师核查情况

针对公司2025年末交易性金融资产信托产品减值测试，公司年审会计师执

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了公司购买上述信托产品的董事会决议，了解和评价管理层与投

资相关的内部控制的设计，并测试关键内部控制运行的有效性；



（2）获取信托计划的相关协议，检查关键条款，检查购买信托计划的记账

凭证及银行水单；

（3）通过公开信息获取底层资产普洛斯集团的财务数据，了解其经营状况，

判断底层资产是否存在财务情况恶化等不利影响并检查公司与其关联关系；

（4）通过从华宝信托处获取到的《信托资金管理报告》、《 Investor

Capital Balance Statement》、高瓴基金审计报告等资料了解底层资产的最新状况，

并将其与公开渠道获取底层资产相关的财务数据相互印证，判断底层资产是否

存在财务情况恶化等不利影响；

（5）执行函证程序，向华宝信托函证确认公司持有的信托计划认购金额，

回函相符；

（6）获取并复核管理层对信托计划执行的减值测试过程是否恰当，评价减

值测试结果是否合理，并通过公开信息查询有购买同一信托计划的上市公司是

否有计提减值。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就上述信托计划投

资已进行了减值测试，根据测试结果未计提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规定。

三、公司为董事履职提供必要条件

公司召开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会议以及董事会会议前，及时向各位专门委员

会委员、各位董事提供会议议案等相关材料；在公司董事会会议召开期间，公

司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按要求列席相关会议并向

各位董事汇报议案相关情况并及时答疑解惑；在董事会会议闭会期间，针对公

司经营重点事项，公司管理层通过线上会议、线下走访等方式及时与董事沟通

反馈，以便董事了解相关情况；在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期间，公司组织年审会

计师、独立董事就公司年报审计以及年度报告相关事项进行多次沟通，让独立

董事详细了解公司的日常经营、规范运作、内控执行等情况。

综上，公司为董事履行职责提供了必要条件。

特此公告。

新东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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